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105學年度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師資教育課程30學分班意願調查表
學校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
	編號
	教師姓名
	最高學歷
	任教科目
	教學年資
	資優教育服務經驗

	1
	
	
	
	
	□任教資優班達  年以上
□任教加強推動國中資優教育計劃、特殊教育方案（資優校本方案）達  年以上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未具資優教育服務經驗

	2
	
	
	
	
	□任教資優班達  年以上
□任教加強推動國中資優教育計劃、特殊教育方案（資優校本方案）達  年以上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未具資優教育服務經驗

	3
	
	
	
	
	□任教資優班達  年以上
□任教加強推動國中資優教育計劃、特殊教育方案（資優校本方案）達  年以上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未具資優教育服務經驗

	備註：1.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2.本表僅為調查性質，所填資料為日後選送參考依據。
3.請於104年11月20日（星期五）前函報本局，若校內教師無意願亦須經行政程序核章後函報本局辦理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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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05 學年度 中等學校 教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師資 教育課程 30 學分班 意願 調查表   學校名稱 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編號  教師姓名  最高 學歷  任教科目  教學 年資  資優教育服務經驗  

1      □ 任教 資優班達    年 以上   □ 任教 加強推動國中資優教育計劃、 特殊 教育方案 （資優校本方案 ） 達    年 以上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未具 資優教育服務經驗  

2      □ 任教 資優班達    年 以上   □ 任教 加強推動國中資優教育計劃、 特殊 教育方案 （資優校本方案） 達    年 以上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未具資優教育服務經驗  

3      □ 任教 資優班達    年 以上   □ 任教 加強推動國中資優教育計劃、 特殊 教育方案 （資優校本方案） 達    年 以上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未具資優教育服務經驗  

備註： 1. 本表若不 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  2. 本表僅為調查性質，所填資料為日後選送參考依據。   3. 請於 10 4 年 11 月 20 日 （ 星期 五 ） 前函報本局，若校內教師無意願 亦須經行政程序核章後函報本局辦理。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

